
懲
罰
機
制

文 匯 專 題A3

20222022年年66月月1111日日（（星期六星期六））

2022年6月11日（星期六）

2022年6月11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 黃建恆 ◆版面設計：張景光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昨日通過涉及新

一屆政府架構重組方案額外撥款，不少

議員在發言時均關注新職位的權責，有議員

指政府增加人手只是第一步，希望政府進一步

檢視程序、架構，令公務員做出績效。

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其參選政綱中，首個提到

的政策綱要就是「強化政府治理能力，團結一致為民

解困」，又承諾會在第六屆政府上任百日內，為指定

的工作定下目標，訂立「關鍵績效指標（KPI）」。香

港文匯報根據立法會秘書處早前對新加坡和韓國公務

員制度的研究，邀請議員結合有關政策對進一步做好

香港公務員隊伍制度建設建言獻策。他們均認為，

香港公務員制度要加強激勵因素，並增強懲罰機制

的阻嚇性，為有心有力服務市民的公務員提供更

大的上升空間，淘汰不及格的公務員，以進一

步精進管治隊伍的力量，增強特區政府管治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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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律處分機制阻嚇力不足，未
能有效遏止公務員的不當行為。
雖然特區政府於2000年推行一
系列措施以精簡紀律處分程序，
但特區政府採取正式紀律行動
時，被指相當多紀律個案結案所
用的時間冗長，因為涉及的每個
程序均沒有法定處理時限。

議員倡港效星韓 激勵加淘汰 提升公僕動力

新公共管理主義在1980年代於英國興起，將私營機構着
重市場效率的原則應用於公營機構管理，自此重塑了全球公
營部門的績效管理制度，更改變了公共服務的模式。
在新公共管理模式下，政府較為顧及成本效益，公共服務

亦須更切合民眾需要。作為服務提供者，公務員的薪酬差距
因而趨向反映其工作表現，表現越佳則薪酬越多，亦稱為薪
效掛鈎。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2019年的研究報告發現，多達20個
經合組織成員國已在高級公務員層面引進薪效掛鈎制度，佔
成員國56%。新公共管理概念及薪效掛鈎制度的應用，
亦已從先進地方逐漸普及至其他發展中地方。

香港情況

本地公務員的績效管理制度上的激勵
因素仍然不足。有指公務員工作表現的
評核過於寬鬆，或令政策局、部門無從
識別適合晉升的人員，晉升決定亦經常
被詬病為過於側重論資排輩而非其工作
表現。

香港情況

新加坡情況

對表現欠佳者採取跟進行動

工作表現獲評為「D級」或「E級」的公務員，須接
受為期6個月的表現覆核。在覆核過程中，相關公務員
須提升工作表現以獲得較佳評級，否則或會被拒絕續
約，甚至被革職。

輕微不當行為的調查時限

新加坡訂有17種公務員需接受紀律處分的法定不當行
為。若公眾對公務員涉及該等不當行為而作出投訴，並經調

查後證明屬實，相關人員可能面臨各種懲罰。
有別於香港，新加坡對紀律處分程序的每個步驟均訂明法定處

理時限。對涉及輕微不當行為的個案，被指控人員需在接獲投訴通
知後24小時內提交書面解釋。然後，其所屬部門的常任秘書可委派

一名高級人員進行調查。根據調查結果，常任秘書將決定是否進行懲處，
並於7天內向公共服務委員會提交報告。若認為需要施加更嚴厲處罰，包
括革職，常任秘書應將個案交由公共服務委員會跟進。

嚴重不當行為的紀律程序時限

被指控人員在接獲投訴通知後有14個工作天提交脫罪陳述。公共服務
委員會若對該陳述不表信服，可委任一個專責委員會調查事件，並每日進
行相關紀律程序。專責委員會須在完成程序後14個工作天內向公共服務
委員會提交調查報告。對於涉及刑事定罪的個案，公共服務委員會甚至可
在考慮法庭訴訟程序的結果後直接施予懲罰，而無需經過上述程序。

對表現欠佳者採取跟進行動

與新加坡做法相似，韓國高級公務員如連續兩年獲最低表現評級，須接
受「資格考試」，並在6個月內改善其表現，否則或被革職。

紀律處分程序時限

根據《法令》，韓國政府有權對干犯下列不當行為的公務員採取紀律處
分：違反《國家公職人員法》及相關命令；瀆職或違反職務責任；從事有
損公務員隊伍威信或尊嚴的行為。可施加的紀律處分由譴責、減薪、停
職、降級、革職，以至免職。
若較低級公務員懷疑干犯不當行為，有關的部長需要求一般紀律委員會

在30天內通過對該人員作出紀律處分的決議。涉事人員有權在相關會議
上盤問證人及自辯。若涉事者屬首長級人員，中央紀律委員會則需在60
天內通過決議。在一般紀律委員會或中央紀律委員會通過決議後，相關部
長或機關首長應向被指控的公務員發出書面解釋，並在15天內採取紀律
處分。

韓國情況

薪效掛鈎由公務員體系的最高層，逐步向下延伸至低級公務員。

績效管理制度的評核標準越見周詳，越準確地評價個別公務員的工作表
現。

每個表現評級通常設下特定限額，藉此區分優秀與不稱職的公務員。

表現欠佳者或被革職。

薪效掛鈎決策權逐漸下放予個別部門主管。

公務員薪效掛鈎的薪酬，或因應宏觀經濟情況作出調整。

在新公共管理概念下，公營部門會訂立紀律處分機制，公務員須為其道德操守及失
當行為負責。政府會就公務員的紀律處分機制訂立專屬法例，並就法定程序及罰則作
出規定。罰則應與不當行為的嚴重程度相稱，而重犯者的懲罰會逐步加重。被指控的
公務員會獲得公平機會就其個案解釋，而紀律處分決定一般會交由中立的第三方作
出，及設有獨立的上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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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效掛鈎的主要特點

薪效掛鈎
更切合民眾需要

制訂獎懲制度
精進管治能力

1

2

3

4

5

6

設置工作表現的相對排名

開始時會在「A級」至「E級」之間獲得
一個初步評級。該等初步評級其後會換算為
同一職級人員之間的先後排名次序，以作比
較，藉此確保評核標準一致，及從整體公務
員中識別表現最佳者。經換算後的排名次序
將交由34個法定人事委員會最終核實及通
過，其決定對個別公務員的花紅、增薪及晉
升機會有重要影響。

表現花紅

表現花紅一般於每年3月發放，實際金額
取決於上述表現評級、職級及相關部門的財
政資源。
表現花紅與津貼、獎金不同，新加坡所有

公務員每年均可獲發相當於一個月薪酬的不
供計算退休金的常年津貼，以及根據國家經
濟表現獲發的年中和年終獎金，不論個別公
務員的表現評級為何，津貼及獎金金額均相
同。

辨識表現優異者提拔晉升

新加坡每年評核公務員工作表現時，會評
估其預期潛能評分，藉此預測其長遠公職生
涯最高可擔任的職級，為決定晉升及勞績加
薪提供另一個指標。雖然大多數公務員的潛
能評分在入職首5年會再向上或向下調整1
級至5級，但表現最佳者最早可在40多歲
便晉升為常任秘書，早於香港相若職級者年
齡的50多歲。

新加坡情況

議員評論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指出，私人機
構對表現優異的員工，也設有不同的獎勵，提
高員工士氣及對機構的歸屬感，香港公務員隊
伍亦應設立獎勵制度。若工作表現出色但沒有
足夠的獎勵，久而久之，將令有志之士沒有興
趣加入公務員隊伍。
她認為，新加坡、韓國的公務員賞罰制度均

可作為參考，但不應照單全收，須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增強公開、透明度，相信市民大眾會
更易支持及接受。
立法會九龍西議員梁文廣表示，公務員目前

的加薪安排中，只有高、中、基層三個等級計
算，對表現優良的員工並不公平，應參考新加
坡或韓國，為不同職級的員工評級，令同一職
級的員工都有優、良、中、劣等級數，再按有
關評級計算加薪幅度，以及能否晉升等。
他強調，嘉許公務員的表現是必要的管理手
法，世界各地都有類似的安排，但須具透明

度，市民亦能夠參與，才能突出其公
平、公正性。

表現評級限額

韓國的首長級公務員每年接受工作表現評
核，較低層的公務員則每半年進行評核。公務
員會在4個等級（即優秀的「S級」「A級」
「B級」及欠佳的「C級」）之中獲得一個初
步評級。該等初步評級須由「工作表現評核委
員會」按既定的百分比分布作出調整。經調整
後，每個職級只有不多於20%受評人獲得最高
的「S級」，而最少有10%受評人須獲評為最
低的「C級」。在這安排下，績效管理制度可
有效地區分表現良好及表現欠佳的公務員。

績效為本的薪酬與花紅

根據薪效掛鈎原則，首長級公務員可獲得績
效年俸，即在其每月基本薪酬之上額外獲發特
定百分比的薪金。
至於較低級公務員，一般則會在每年3月獲

發一筆過的績效花紅。獲評為「S級」的人員
（即最高的20%）可獲發相當於1.73個月基本
薪酬的一筆過花紅。至於表現屬最佳2%的人
員，其花紅更可高達2.59個月薪酬。相關部長
在實際執行上具有酌情權，可靈活調整獲發花
紅的人員比例，及按月薪計的花紅金額。

晉升

在作出升遷決定時，個別公務
員的工作表現評級至為關鍵，
佔晉升評分的80%-95%。
至 於 工 作 經 驗 只 佔
5%-20%，因為服務年資
僅被視為資格要求，而非
最重要的決定因素。晉升
名單每半年更新一次，為
升遷決定提供客觀基礎。
至於表現卓越的公務員，根
據《國家公職人員法》，他
們可獲破格晉升或在一般晉升
中獲優先考慮。

韓國情況

議員評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表示，大部分的公務員原本很優秀，
可是現有的體制容易腐蝕了其服務市民的熱誠。目前，公務員
設立六級的評分制，令外界感到只是「走過場」，鞭策能力有
限。就算被評級為「表現不佳」，很多時候也只是暫停跳薪，
其職位還是可以保留。
他認為應參考新加坡與韓國的做法，除了有明確的處理時限

及革職機制外，韓國更有減薪、停職、降級等多種的處分程
序，針對不同的瀆職行為有不同的處分。
工聯會立法會勞工界議員梁子穎認為，為達到賞罰分明，香

港可透過立法方式詳細列明有關規範。有關法例須配合社會的
實際情況定期檢討，及成立監察委員會或紀律委員會負責執
行，定期向立法會提交報告。
目前，審計署就部門表現作出評核，他認為可將其審批範圍

伸延到個別公務員，相信此舉對大部分表現良好的公務員更加
公平，有助整個公務員團隊運作更為順暢。

◆各處圍封強
檢行動均有公務
員的參與。

資料圖片

◆議員認為增設
獎罰可精進管治隊伍
的力量。圖為公務員聽
取「國家憲法與香港基
本法」講座。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鄭濬文

◆政府動員各部
門齊心抗疫，圖為公
務員事務局設立「疫
苗到戶接種服務」諮
詢站。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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